SR L R RS R A0 TR
1144 B+ % %8515

2o 2L T d b
"ﬁ:\aa IEAEN ‘:y? = IL{EEW

R T

A 4 EEEFRG AP
R LT R I A

£ e

E R NTE A BpR s

£ i

NN IR A MK ER REF

A ORI A M T EER
3%%

PAFEARGREREEEF 2 EE S AR ARFII4EIT
F

24P % wRER &S 0 HlideT
ERE

- R RERELEE AT OOFOOKEOOK
OOO0O0O000OOOOO0OH HLi &= b » defif Bl SHA ~ B
FRA AT Sy BABA > T RAerF Bl ELA ~ BIRA Aror 2 4 e
’%“_—y_ ERRE o

-~ RhEERZ B o

e A S

T ﬂ\L-J;‘ o RE ML S BE
i WBERGE S BRI UATER S0

Eu%@’wﬁp&ﬁfo



¥ARLHFpkad ad Ld {2 EF a2 Er 2 mi
H oL R A AR EFHEFETF P
AERLAFEP - R AL ERLELE!FO0OF
OQOEOOE0000000000000 5L+ = (T H & & 3 =) 1
oA R B Ao 2y B (S f B-28021 ~ B-28035 0 T
fe Xz B) B > Kz b A B EZEERE o R
B114#87 29p R L % - AP & AL BRL G ka3
P AR AE AT L T AAT114 850 5P 2 B AFR =
% B AT HaBlA Bmé;féﬁwzﬁﬁﬁ’ﬁ%%Fﬁif”#
ZERBRE (AAMREF203F) - PH{EZ2HLEF
2ot o 2Eirz ST i e > & LA o

- ~h&315%k R4

. %fwwﬁzfﬁ@%;wéﬁ—a«mZ%m7; 51

o F962FERE WG AT A B AL Y AITE BN T
B RACAE AR EZ > TLHEP (R RELE AL e
F e BT S BlA - BIRA 2 g BRA 0 TR H 2 E
FERBRL -DFEF-FEP > H Y T2 LR
oy FER 0 T - A 7R - GRS R
BT

SO PI D R IR A R R F B R IT A D P s
TR 2 R AR 0 KBS P RZEY T AR
@4%?@¢4ﬁﬁwﬂ,i4 ) 2 7 SEE R

EEFAER I RBLFHETE  RAIN T EH



WRRE R D s A X BEF O T aduRr I E
P RE 2w BREZEFES Y o (Dhex 2 1254
E’?“’#“'ﬁ‘pp/“ir L s B o
ERNENERaE]
(HVR2 5 A2 Py Fikde Ak 2yn
TRRG AL L RRIPBMRT 5 T2 EPIRT
FREWLRYPMER AT AR WM AE 0 &
Ad BARIS M AT > MBI RA KT A Y (B3 iEIk
BlE R & F %2680 X F A8 5 $B) o THANZF
TOTHE % 17 1 B ~ ¥ L0 a4 & R AL (TR 4T
T EZEIZ P FER R EREH G o

Y

féﬁgﬂ%ﬁﬁﬁ’ﬁfﬁﬁﬁfﬁﬁﬁ%\%

N
>~

( .

N
i
=

—%éﬁﬁUYﬁﬂio 'itﬁ41,ﬂhﬁﬁ
& ik

=d
o AR AT TR T
A

I =t
‘\[Q B~ kg

Lo (w

f—

(o]

&

P .
o i
-
ﬂ}

(-m\:h

m r

\\\Xr

1&%

N

>~
4
/\\
7
(“
st
AV

£
(w
S
-\
—
=~
-
L
TS
(w

#OPN o~ weo=h T R
O

’&%éﬁiizfﬁﬁ%%i

2.5 P F ok A 3 OB A
Ev s (L+m%%43245F) ’K@%é%ﬁfﬁiﬁﬁﬁiééé
G s FAr A BHABFRERLE G2 AL E o4
2FGER A2 AT T AERLER 2 AL e E

%’B%ﬁ%°
(S 2 -k 5%
A~ B#t

e \\
¢ i
\4
N
Ve

e S NS Ré%ﬂﬂ@%k@i e



FIR88E B S F RI21NELAFH AL 9 FB) &g T4
ARG AT 2R R E o RAETR T EELF I o niE Y
PRI AEAFVEL ST H 7 B AFFEE S
2TIFT g M~ o x & agfEd 3 5 RF]> 43 A 975
ﬁ&ii?ﬁiﬁ’ﬁﬁﬁﬂﬁﬁgjﬁ,@ﬁﬁy@gﬁ
P rERAZEFEEET T (BB 210888 51 F
F18905L2 F AR g $R) o
Eh o R BAfES ATy 0 Tod BRSSP AR
g B G AT IR LG FEREA T B ~ BT
R %E_?%E’“”
2 s ide JrEFEATI14ED 2 Hp F EAER &

—t N\

) B SHET 4 (fmkrmssmgﬂos ~
1812 183F ~ %1513 1507 ) » &g 2@ 5
4P A ﬁ*im P A4
i

3 P W ooy 3
Ol

\.‘—Eg el e

-
4

i
o
O L
co
[U—r
o
o
[u—
P K

B Do

<k
4 <2 3R

e .>< .
o

CIJ

&
THR

TN

‘?‘.

& 3 L M109E67 18p 2 #d)F %
'%53355?) » BRR

)a 1R E F R
ﬁjaﬁ’r‘dfﬁi 7 s 2

by

&%
o
S
5’?

4
)

=)

N
fan
a\‘
R
Fp
N =
=g
gl
o
-

=

HE e~

5

M

ar

By

By
AR

=

~

O]

A

(d

#

A2 SRR S (7RI
1

‘l:u‘<

|

N
4
W
I m

1 RESE O o000 R AR
ZEARTERE  mAIRGA s AR ERBGED
BiTscs 2554 mARNEPEREN AL 5 H L
FEBLITE CRFIRE ML ZHEERET THEP
T B LR EZEROBREIRTRE P BA

5 S m

Lo R R RGE R T6TIE % 15E ﬁﬁi*&f’i’ R -
e A 2 b S BB o TRt R ELA ~ BHroT
AL A RmaRRRE > SR o BT EF o VREF
IFALE - P ARz Fd RFLEFA o FIEY -

%ﬁi@ﬁ’w@ﬁﬂkﬁﬁw’ﬁ%ﬁaﬁﬁiliﬁ@

£mA



]

sl

:r‘i?l;lzZ' A E i
S RS PR P g
FarA R (BB 2mRI06#E & &5 F % 18550 F )i
25 %\pg) AR E S RS o T
SE P LR BT LR

et EAA AL Z G F B2 EMN G LRAR
R R S I b LR e R
AR GERER T -k L FRIBEE S VBEE 0 B H

b
>~
E LR )

%’%ﬁx@ﬁ’%%mg u@&%
SR W oo ARTS kX jE ¥ TOTE
2 % 76T % 1

-

YR

S
&
iR
4
=
3‘/
Ry
q«f
Fu-
T%
il
(‘H}
Yha
8\/
L
-E;‘\
<
¥
G
poas)
e
(“
TN
P
S
Y
~my
il

F 2
AEREHE OGP A G HAAZ T 2 2R M RES 0 A
ER =Nk fﬂbw‘A%niggg,g SRV AR IR C
S oo
CERRR Y AR Ry A EFRE BT - B8O K 1A
oo

F % W 114 = 10 ! 31 2

Lo S
pES ? )it &
V= '—EI’ '%‘J ey

M RGRRATES o



Gt B b g N 5200 P AR N PR o de

LT PR 0 - MR R AR

o o8 ® 114 & 10 0 3
TE e

"
St
mi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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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851號
原      告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法定代理人  何淑萍  
訴訟代理人  黃于玶律師
            張家川律師
被      告  樺壹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謝良駿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水聰律師
複  代理人  陳麗雯律師
            李婉瑜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無權佔有土地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編號A、B部分所示航空器遷移，並將如附圖編號A、B部分所示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零貳萬陸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參佰零柒萬柒仟壹佰參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聲明第一項原為：被告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如起訴狀附圖所示之航空器（編號：B-28021、B-28035，下稱系爭航空器）遷移，將該占有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嗣於民國114年8月29日變更第一項聲明為：被告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即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114年5月5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A、B部分之系爭航空器遷移，並將占用土地騰空返還原告（見本院卷第203頁）。核屬更正及補充事實上之陳述，非訴之變更或追加，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系爭土地之管理機關，被告樺壹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樺壹公司）為系爭航空器之所有權人，被告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航公司）則向樺壹公司為租用，嗣遠航公司因重大違規於109年1月31日經交通部廢止民用航空運輸業許可及獲配航權，遠航公司為直接占有人、樺壹公司為間接占有人，系爭航空器已無合法占用權源，應將坐落系爭土地系爭航空器遷移，並將如附圖編號A、B所示占有系爭土地部分騰空返還原告。爰擇一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962條規定、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被占用處理要點第五點，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B部分之航空器遷移，並將占用土地騰空返還原告。㈡前開第一項聲明，如其中任一被告已為履行，就其履行範圍，另一被告免履行義務。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交通部未依民用航空法逕行廢止遠航公司航空運輸業許可及獲配航權，致遠航公司無法經營只能暫時歇業，原告未舉證被告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原告亦非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不具當事人適格，且原告更有採取留置、強制執行等措施致被告無法自由處分系爭航空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為系爭土地之管理機關，得提起本件訴訟：
　⒈按國有財產撥給各地國家機關使用者，名義上雖仍為國有，實際上即為使用機關行使所有人之權利，對於是類財產，應准由管領機關起訴，代國家主張所有權人之權利（最高法院 51年度台上字第268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係所有人或依法律規定得行使所有權之人，對於無法律上之正當權源，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或以其他方法妨害其所有權者，行使所有物返還請求權、所有權妨害除去請求權之規定。故行使此請求權人之主體，須為所有人或依法律規定得行使所有權之人（諸如破產管理人、遺產管理人、失蹤人之財產管理人、代位權人或國有財產之管理機關之類），始得為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318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⒉經查，原告為系爭土地之管理機關等情，有系爭土地謄本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43至45頁），是原告自得就遭被告占有系爭土地部分，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返還占有之系爭土地。被告抗辯原告非所有權人不得主張被告返還占有之系爭土地等語，自屬無據。
　㈡被告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系爭航空器遷移，返還如附圖編號A、B所示占有部分：
　⒈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民法第767條規定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所稱之占有，不惟指直接占有，即間接占有亦包括在內；倘無權占有，係直接占有及間接占有並存時，所有人以直接、間接占有人一併為被告而訴請返還，為法所許（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21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占有人對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抗辯非無權占有者，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89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系爭航空器為樺壹公司所有，並由遠航公司所租用，系爭航空器占有在系爭土地上，占有範圍如附圖編號A、B所示等情，有系爭航空器所有權登記證書影本、租賃權登記證書影本、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114年5月5日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現場照片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49至50頁、第51頁、第181至183頁、第151至155頁），足認樺壹公司為間接占有人，遠航公司為直接占有人，揆諸上開說明，被告自應就其占有具合法占有權源一事為舉證。
　⒊又查，遠航公司於109年1月31日經交通部廢止民用航空運輸業許可及獲配航權等節，有交通部109年6月18日交航㈠字第1098100111號函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53至55頁），足認系爭航空器現無合法停放在系爭土地之占有權源，被告固抗辯交通部廢止民用航空運輸業許可及獲配航權之行政處分非屬適法，並已提起訴願、行政訴訟、再審等，且原告對系爭航空器行使留置權、強制執行云云，惟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上開行政處分業經撤銷，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原告有對系爭航空器為留置、強制執行，難認被告已盡其舉證責任證明系爭航空器有占有使用之合法權源，被告上開所辯，自屬無稽。
　⒋準此，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系爭航空器遷移，並將如附圖編號A、B所示占有系爭土地部分返還原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按數債務人以單一目的，本於各別之發生原因負其債務，因其中一債務之履行，他債務亦同歸消滅，此即學說所謂之不真正連帶債務。故不真正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所為之清償等行為，對債權人發生債之消滅效力者，債權人就該部分不得再向他債務人請求清償（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8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原告本於物上請求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土地，樺壹公司為間接占有人，遠航公司為直接占有人，業如前述，故被告間非為不真正連帶給付法律關係，是原告訴之聲明第二項主張如任一被告已為全部或一部之履行者，就其履行範圍，另一被告免履行義務等語，尚屬誤會，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之系爭航空器遷移，並將如附圖編號A、B所示占有之系爭土地返還原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院既已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准許原告請求，則其就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後段、第962條、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被占用處理要點第五點請求部分，即毋庸再予論斷，附此敘明。
五、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姜悌文
　　　　　　　　　
　　　　　　　　　　　　　　　　　　 法　官　熊志強
　　　　　　　　　
　　　　　　　　　　　　　　　　　　 法　官　黃靖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書記官　林芯瑜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851號

原      告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法定代理人  何淑萍  

訴訟代理人  黃于玶律師

            張家川律師

被      告  樺壹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謝良駿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水聰律師

複  代理人  陳麗雯律師

            李婉瑜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無權佔有土地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

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

    上，如附圖編號A、B部分所示航空器遷移，並將如附圖編號

    A、B部分所示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零貳萬陸仟元為被告供擔

    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參佰零柒萬柒仟壹佰參拾

    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本

    件原告起訴聲明第一項原為：被告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

    ○○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如起訴狀

    附圖所示之航空器（編號：B-28021、B-28035，下稱系爭航

    空器）遷移，將該占有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嗣於民國114年8

    月29日變更第一項聲明為：被告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

    即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114年5月5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

    編號A、B部分之系爭航空器遷移，並將占用土地騰空返還原

    告（見本院卷第203頁）。核屬更正及補充事實上之陳述，

    非訴之變更或追加，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系爭土地之管理機關，被告樺壹租賃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樺壹公司）為系爭航空器之所有權人，被告

    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航公司）則向樺壹公司為租

    用，嗣遠航公司因重大違規於109年1月31日經交通部廢止民

    用航空運輸業許可及獲配航權，遠航公司為直接占有人、樺

    壹公司為間接占有人，系爭航空器已無合法占用權源，應將

    坐落系爭土地系爭航空器遷移，並將如附圖編號A、B所示占

    有系爭土地部分騰空返還原告。爰擇一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

    、第962條規定、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被占用處理要點第五點

    ，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

    如附圖所示編號A、B部分之航空器遷移，並將占用土地騰空

    返還原告。㈡前開第一項聲明，如其中任一被告已為履行，

    就其履行範圍，另一被告免履行義務。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交通部未依民用航空法逕行廢止遠航公司航空運

    輸業許可及獲配航權，致遠航公司無法經營只能暫時歇業，

    原告未舉證被告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原告亦非系爭土地所有

    權人不具當事人適格，且原告更有採取留置、強制執行等措

    施致被告無法自由處分系爭航空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為系爭土地之管理機關，得提起本件訴訟：

　⒈按國有財產撥給各地國家機關使用者，名義上雖仍為國有，

    實際上即為使用機關行使所有人之權利，對於是類財產，應

    准由管領機關起訴，代國家主張所有權人之權利（最高法院

     51年度台上字第268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民法第7

    67條第1項前段、中段，係所有人或依法律規定得行使所有

    權之人，對於無法律上之正當權源，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

    或以其他方法妨害其所有權者，行使所有物返還請求權、所

    有權妨害除去請求權之規定。故行使此請求權人之主體，須

    為所有人或依法律規定得行使所有權之人（諸如破產管理人

    、遺產管理人、失蹤人之財產管理人、代位權人或國有財產

    之管理機關之類），始得為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3

    18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⒉經查，原告為系爭土地之管理機關等情，有系爭土地謄本附

    卷可查（見本院卷第43至45頁），是原告自得就遭被告占有

    系爭土地部分，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返還占有之系爭土地。被

    告抗辯原告非所有權人不得主張被告返還占有之系爭土地等

    語，自屬無據。

　㈡被告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系爭航空器遷移，返還如附圖編號A

    、B所示占有部分：

　⒈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

    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民法

    第767條規定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所稱之占有，不惟指直接占有，即間接占有亦包括在內；

    倘無權占有，係直接占有及間接占有並存時，所有人以直接

    、間接占有人一併為被告而訴請返還，為法所許（最高法院

    88年度台上字第121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按當事人主張

    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

    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定有明文。又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占有人對所有權存在

    之事實無爭執，而抗辯非無權占有者，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

    正當權源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89

    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系爭航空器為樺壹公司所有，並由遠航公司所租用，

    系爭航空器占有在系爭土地上，占有範圍如附圖編號A、B所

    示等情，有系爭航空器所有權登記證書影本、租賃權登記證

    書影本、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114年5月5日土地複丈成果

    圖（即附圖）、現場照片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49至50頁、

    第51頁、第181至183頁、第151至155頁），足認樺壹公司為

    間接占有人，遠航公司為直接占有人，揆諸上開說明，被告

    自應就其占有具合法占有權源一事為舉證。

　⒊又查，遠航公司於109年1月31日經交通部廢止民用航空運輸

    業許可及獲配航權等節，有交通部109年6月18日交航㈠字第1

    098100111號函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53至55頁），足認系

    爭航空器現無合法停放在系爭土地之占有權源，被告固抗辯

    交通部廢止民用航空運輸業許可及獲配航權之行政處分非屬

    適法，並已提起訴願、行政訴訟、再審等，且原告對系爭航

    空器行使留置權、強制執行云云，惟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上

    開行政處分業經撤銷，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原告有對系爭

    航空器為留置、強制執行，難認被告已盡其舉證責任證明系

    爭航空器有占有使用之合法權源，被告上開所辯，自屬無稽

    。

　⒋準此，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應將坐

    落系爭土地上系爭航空器遷移，並將如附圖編號A、B所示占

    有系爭土地部分返還原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按數債

    務人以單一目的，本於各別之發生原因負其債務，因其中一

    債務之履行，他債務亦同歸消滅，此即學說所謂之不真正連

    帶債務。故不真正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所為之清償等行為，

    對債權人發生債之消滅效力者，債權人就該部分不得再向他

    債務人請求清償（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85號民事判決

    意旨參照），是以，原告本於物上請求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

    土地，樺壹公司為間接占有人，遠航公司為直接占有人，業

    如前述，故被告間非為不真正連帶給付法律關係，是原告訴

    之聲明第二項主張如任一被告已為全部或一部之履行者，就

    其履行範圍，另一被告免履行義務等語，尚屬誤會，應予駁

    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應

    將坐落系爭土地之系爭航空器遷移，並將如附圖編號A、B所

    示占有之系爭土地返還原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

    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院既已依民法第767條

    第1項前段准許原告請求，則其就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

    後段、第962條、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被占用處理要點第五點

    請求部分，即毋庸再予論斷，附此敘明。

五、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

    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

    告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

    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

    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前

    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姜悌文

　　　　　　　　　

　　　　　　　　　　　　　　　　　　 法　官　熊志強

　　　　　　　　　

　　　　　　　　　　　　　　　　　　 法　官　黃靖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書記官　林芯瑜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851號

原      告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法定代理人  何淑萍  

訴訟代理人  黃于玶律師

            張家川律師

被      告  樺壹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謝良駿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水聰律師

複  代理人  陳麗雯律師

            李婉瑜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無權佔有土地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地號土地上，如附圖編號A、B部分所示航空器遷移，並將如附圖編號A、B部分所示之土地騰空返還原告。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四、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零貳萬陸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參佰零柒萬柒仟壹佰參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聲明第一項原為：被告應將坐落臺北市○○區○○段○○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如起訴狀附圖所示之航空器（編號：B-28021、B-28035，下稱系爭航空器）遷移，將該占有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嗣於民國114年8月29日變更第一項聲明為：被告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即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114年5月5日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A、B部分之系爭航空器遷移，並將占用土地騰空返還原告（見本院卷第203頁）。核屬更正及補充事實上之陳述，非訴之變更或追加，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為系爭土地之管理機關，被告樺壹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樺壹公司）為系爭航空器之所有權人，被告遠東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航公司）則向樺壹公司為租用，嗣遠航公司因重大違規於109年1月31日經交通部廢止民用航空運輸業許可及獲配航權，遠航公司為直接占有人、樺壹公司為間接占有人，系爭航空器已無合法占用權源，應將坐落系爭土地系爭航空器遷移，並將如附圖編號A、B所示占有系爭土地部分騰空返還原告。爰擇一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第962條規定、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被占用處理要點第五點，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B部分之航空器遷移，並將占用土地騰空返還原告。㈡前開第一項聲明，如其中任一被告已為履行，就其履行範圍，另一被告免履行義務。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交通部未依民用航空法逕行廢止遠航公司航空運輸業許可及獲配航權，致遠航公司無法經營只能暫時歇業，原告未舉證被告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原告亦非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不具當事人適格，且原告更有採取留置、強制執行等措施致被告無法自由處分系爭航空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為系爭土地之管理機關，得提起本件訴訟：

　⒈按國有財產撥給各地國家機關使用者，名義上雖仍為國有，實際上即為使用機關行使所有人之權利，對於是類財產，應准由管領機關起訴，代國家主張所有權人之權利（最高法院 51年度台上字第268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係所有人或依法律規定得行使所有權之人，對於無法律上之正當權源，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或以其他方法妨害其所有權者，行使所有物返還請求權、所有權妨害除去請求權之規定。故行使此請求權人之主體，須為所有人或依法律規定得行使所有權之人（諸如破產管理人、遺產管理人、失蹤人之財產管理人、代位權人或國有財產之管理機關之類），始得為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318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⒉經查，原告為系爭土地之管理機關等情，有系爭土地謄本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43至45頁），是原告自得就遭被告占有系爭土地部分，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返還占有之系爭土地。被告抗辯原告非所有權人不得主張被告返還占有之系爭土地等語，自屬無據。

　㈡被告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系爭航空器遷移，返還如附圖編號A、B所示占有部分：

　⒈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民法第767條規定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所稱之占有，不惟指直接占有，即間接占有亦包括在內；倘無權占有，係直接占有及間接占有並存時，所有人以直接、間接占有人一併為被告而訴請返還，為法所許（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21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占有人對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抗辯非無權占有者，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89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系爭航空器為樺壹公司所有，並由遠航公司所租用，系爭航空器占有在系爭土地上，占有範圍如附圖編號A、B所示等情，有系爭航空器所有權登記證書影本、租賃權登記證書影本、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114年5月5日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現場照片附卷可查（見本院卷第49至50頁、第51頁、第181至183頁、第151至155頁），足認樺壹公司為間接占有人，遠航公司為直接占有人，揆諸上開說明，被告自應就其占有具合法占有權源一事為舉證。

　⒊又查，遠航公司於109年1月31日經交通部廢止民用航空運輸業許可及獲配航權等節，有交通部109年6月18日交航㈠字第1098100111號函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53至55頁），足認系爭航空器現無合法停放在系爭土地之占有權源，被告固抗辯交通部廢止民用航空運輸業許可及獲配航權之行政處分非屬適法，並已提起訴願、行政訴訟、再審等，且原告對系爭航空器行使留置權、強制執行云云，惟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上開行政處分業經撤銷，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原告有對系爭航空器為留置、強制執行，難認被告已盡其舉證責任證明系爭航空器有占有使用之合法權源，被告上開所辯，自屬無稽。

　⒋準此，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系爭航空器遷移，並將如附圖編號A、B所示占有系爭土地部分返還原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按數債務人以單一目的，本於各別之發生原因負其債務，因其中一債務之履行，他債務亦同歸消滅，此即學說所謂之不真正連帶債務。故不真正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所為之清償等行為，對債權人發生債之消滅效力者，債權人就該部分不得再向他債務人請求清償（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8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原告本於物上請求權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土地，樺壹公司為間接占有人，遠航公司為直接占有人，業如前述，故被告間非為不真正連帶給付法律關係，是原告訴之聲明第二項主張如任一被告已為全部或一部之履行者，就其履行範圍，另一被告免履行義務等語，尚屬誤會，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之系爭航空器遷移，並將如附圖編號A、B所示占有之系爭土地返還原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院既已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准許原告請求，則其就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後段、第962條、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被占用處理要點第五點請求部分，即毋庸再予論斷，附此敘明。

五、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法律規定，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防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前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姜悌文

　　　　　　　　　

　　　　　　　　　　　　　　　　　　 法　官　熊志強

　　　　　　　　　

　　　　　　　　　　　　　　　　　　 法　官　黃靖崴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31　　日

　　　　　　　　　　　　　　　　　　 書記官　林芯瑜





